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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财购〔2022〕31号

市本级各预算单位，各区财政局、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

局，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和财政部有关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要求，深圳市

财政局印发了《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有关事宜的

通知》（深财购〔2022〕15号），明确了通过预留采购份额、给予价格扣除的评审优惠、保障

合同款项支付、推进订单融资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根据执行情况，现就切实落实预

留采购份额方式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措施提出进一步要求如下：

　　一、采购人在采购前做好预留份额填报

　　深圳市财政局对智慧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功能进行了升级，在政府采购预算申报环

节（二上环节）和政府采购计划编报环节增加了相应字段，要求采购人在系统中填报政府采购

项目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比例。

　　请各主管预算单位加强对本部门、本系统政府采购项目预留采购份额的统筹协调，指导所

属预算单位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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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严格按照深财购〔2022〕15号文的相关要求预留采购份额，确保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招标机构在采购时协助采购人做好政策落实

　　对于采购需求不符合政策要求的项目，招标机构（含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采购代理机

构）在审核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时，应当主动提醒采购人调整采购需求，落实预留份额方

式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要求。

　　三、各级财政部门强化监督考核评价

　　市、区财政部门要通过社会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政府集中采购机构考核、采购人检查

等工作机制，对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

　　特此通知。

　　深圳市财政局

　　2022年11月1日


